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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衛生行政 

科 目：衛生法規與倫理概要 

 

一、我國於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布「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

試述第 16 條修訂關於「感染者之治療或醫療費用」之預算支應單位及費用內容為何？（15 

分）並說明變更預算支應單位之修法理由。（10 分） 

【擬答】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16 條 

感染者應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醫療機構接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治療及定期檢查、檢驗。 

感染者拒絕前項規定之治療及定期檢查、檢驗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施予講習或輔導

教育。 

感染者自確診開始服藥後二年內，以下費用由中央主管機關予以全額補助： 

一、人類免疫缺乏病毒門診及住院診察費等治療相關之醫療費用。 

二、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之藥品費。 

三、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藥品之藥事服務費。 

四、病毒負荷量檢驗及感染性淋巴球檢驗之檢驗費。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項目。 

前項費用於感染者確診開始服藥二年後，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應自行負擔之費用及依全民健康

保險法未能給付之檢驗及藥物，應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之。 

前兩項補助之對象、程序、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理由 

由於醫療進步，感染者之死亡率大幅降低，感染者之平均餘命僅比一般人少一歲至五歲，穩定之

慢性病醫療應屬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範圍，惟考量公共衛生及防疫目的，政府得就感染者在治療穩

定期前投予醫療及介入防疫措施，俾利於疫情控制，爰增訂第三項明定公務預算補助範圍為感染

者自確診開始服藥後二年內之相關費用，於第三年起則由全民健康保險給付。 

 

二、我國於105 年1 月6 日公布「病人自主權利法」，且已於108 年施行。請說明該法規範「意

願人為預立醫療決定」之程序規定為何？（9 分）又依據該法配套法規「提供預立醫療照護

諮商之醫療機構管理辦法」之規範，請說明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機構之條件。（7 分）另

請說明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團隊之成員組成及資格條件。（9 分） 

【擬答】 

規範「意願人為預立醫療決定」之程序規定為何？ 

§9 預立醫療決定 

意願人為預立醫療決定，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經醫療機構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並經其於預立醫療決定上核章證明。 

二、經公證人公證或有具完全行為能力者二人以上在場見證。 

三、經註記於全民健康保險憑證。 

意願人、二親等內之親屬至少一人及醫療委任代理人應參與前項第一款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經意

願人同意之親屬亦得參與。但二親等內之親屬死亡、失蹤或具特殊事由時，得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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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機構之條件。（7 分） 

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 2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符合下列條件之醫院，指定其為預立醫療 

照護諮商機構（以下簡稱諮商機構），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一、一般病床二百床以上。 

二、經醫院評鑑通過之醫院。 

前項以外之醫院、診所具特殊專長，或位於離島、山地或其他偏遠地區，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並經同意者，得為諮商機構，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團隊之成員組成及資格條件? 

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醫療機構管理辦法第 4 條 

諮商機構應組成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團隊（以下簡稱諮商團隊），至少包括下列人員： 

一、醫師一人：應具有專科醫師資格。 

二、護理人員一人：應具有二年以上臨床實務經驗。 

三、心理師或社會工作人員一人：應具有二年以上臨床實務經驗。 

第二條第二項諮商機構，得就前項第二款或第三款人員擇一設置。 

第一項人員，應完成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訓練課程。 

 

三、試述我國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之主要財務來源及其個別之法源依據，（15 分）並說明各財務來

源項目之組成內容或其分配用途。（10 分） 

【擬答】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7 條 

本保險保險經費於扣除其他法定收入後，由中央政府、投保單位及保險對象分擔之。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76 條 

本保險為平衡保險財務，應提列安全準備，其來源如下： 

一、本保險每年度收支之結餘。 

二、本保險之滯納金。 

三、本保險安全準備所運用之收益。 

四、政府已開徵之菸、酒健康福利捐。 

五、依其他法令規定之收入。 

本保險年度收支發生短絀時，應由本保險安全準備先行填補。 

全民健康保險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3 條 

本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等相關收入。 

二、菸品健康福利捐分配之收入。 

三、公益彩券盈餘分配之收入。 

四、聯合門診中心醫療收入。 

五、本基金之孳息收入。 

六、其他有關收入。 

全民健康保險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4 條 

本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全民健康保險給付相關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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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聯合門診中心相關醫療支出。 

三、其他有關支出。 

前條第四款之收入，應專供前項第二款用途之用。 

 

四、我國於 100 年 12 月 28 日公布施行「人體研究法」，以保障人體研究之研究對象權益。請

問研究主持人實施研究前，應擬定計畫，須經何單位審查通過，始得為之？又研究計畫之審

查，依其風險程度，可分為那兩類程序？（10 分）另請說明研究計畫之應載明事項。（15 

分） 

【擬答】 

實施研究前，應擬定計畫，須經何單位審查通過，始得為之？ 

人體研究法第 5 條 

研究主持人實施研究前，應擬定計畫，經倫理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會）審查通過，始得為

之。但研究計畫屬主管機關公告得免審查之研究案件範圍者，不在此限。 

前項審查，應以研究機構設立之審查會為之。但其未設審查會者，得委託其他審查會為之。 

研究計畫內容變更時，應經原審查通過之審查會同意後，始得實施。 

 

計畫審查，依其風險程度，可分為那兩類程序？ 

人體研究法第 8 條 

研究計畫之審查，依其風險程度，分為一般程序及簡易程序。 

前項得以簡易程序審查之研究案件範圍，以主管機關公告者為限。 

 

另請說明研究計畫之應載明事項。 

人體研究法第 6 條 

前條研究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計畫名稱、主持人及研究機構。 

二、計畫摘要、研究對象及實施方法。 

三、計畫預定進度。 

四、研究對象權益之保障、同意之方式及內容。 

五、研究人力及相關設備需求。 

六、研究經費需求及其來源。 

七、預期成果及主要效益。 

八、研發成果之歸屬及運用。 

九、研究人員利益衝突事項之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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